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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32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华菱钢铁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83 

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，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以及

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及核准。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核准以及最终获

得上述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，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，进

展顺利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报告、评估报告均已出

具，并已报湖南省国资委申请备案；与金融债权人沟通进展顺利，主要金融债权人均

表示支持公司本次重组，并已就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债务转移等事项出具同意函；资产

剥离工作基本完成。 

3、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相关工作，筹备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披露本

次重大资产重组草案，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

程序。 

 

因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控股股东湖南

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菱集团”）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

组事项，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（证券简称：华菱钢铁，证券代码：

000932）已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；经确认，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公

司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披露了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24）；2016

年 5 月 18 日、6 月 28 日，公司分别披露了《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39、2016-55）。停牌期间，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，并于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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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7 月 17 日，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《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62）和《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暨关联交易预案》等相关公告。同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

示暨暂不复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61），确认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，待深圳证

券交易所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的事后审核后申请复牌。 

2016 年 7 月 22 日，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湖南华

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》（许可类重组问询函[2016]第 50 号，以下简称“问

询函”）。收到问询函后，公司立即组织交易相关各方及各中介机构认真核查和讨论，

对所涉及的问题逐项进行了回复，并对《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。在此期间，公司股票

继续停牌，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6 日发布的《关于延期提交<重组问询函回复>

暨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65）、8 月 1 日发布的《重大资产重组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66）。8 月 6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

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69）、《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70）、《关于筹

划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复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71）等相关公告文件，经向深圳

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（股票简称：华菱钢铁，股票代码：000932）已于 2016

年 8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开市起复牌。 

2016 年 8 月 15 日，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《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73）。 

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，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，进展顺

利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报告、评估报告均已出具，

并已报湖南省国资委申请备案；与金融债权人沟通进展顺利，主要金融债权人均表示

支持公司本次重组，并已就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债务转移等事项出具同意函；资产剥离

工作基本完成。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相关工作，筹备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

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草案，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

息披露程序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》（2015 年 5 月第三次修

订）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将在本次重组预案披露后至发出召开股东大

http://www.valin.cn/upload/news/201608/20160808085131357466.pdf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finalpage/2016-08-06/1202543248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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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valin.cn/upload/news/201608/20160808085131357466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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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的通知前，每隔 30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

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公告内容

为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9 月 13 日 




